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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08-005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08 年 1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在浙江省诸暨市店口碧浪山庄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

董事 8 人，董事蒋家明先生因出差在外，特授权委托董事梁旗光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子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 3项议案： 

1、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设立控

股子公司浙江宾肯洁净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经公司于2007年8月1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

设立控股子公司浙江宾肯洁净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与四位自然人

叶佳、张永刚、樊玲、叶扬共同出资设立浙江宾肯洁净工程有限公司。 

鉴于自然人叶佳、张永刚、樊玲、叶扬单方面要求更改《设立浙江宾肯洁净

工程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书》（以下简称为“《出资协议书》”）的相关合作条款，且

未能与本公司达成一致意见，于 2007 年 12 月 30 日向本公司提交了题为“放弃出

资设立浙江宾肯洁净工程有限公司的动议”的书面函件，并请求终止《出资协议

书》。 

鉴此，本公司拟同意上述四位自然人提出的关于“放弃出资设立浙江宾肯洁

净工程有限公司的动议并请求终止《出资协议书》”，拟与上述四位自然人签订《关

于终止〈设立浙江宾肯洁净工程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书〉的协议》，对相关费用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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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协议生效等事项作出约定。 

2、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

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本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于 2007 年 12 月 16 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及符合资格的公司股东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第二届董事

会拟提名：周才良、吴子富、史敏、高钰、汪余粮、江挺候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提名杨炎如、文宗瑜、骆家駹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

请股东大会选举，任期 3年，自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到任。有关董事候选人的个人

简历详见附件。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

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有关《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及《独

立董事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详见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文件。 

2、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08－008 号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8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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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周才良，男，中国国籍，1963年2月生，工商管理硕士（MBA）。1995年4月至

2000年1月任浙江盾安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0年2月至2003年3月任浙江盾安

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年4月至今任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2005年2月起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07年4月起任浙江盾安人工环境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周才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零股，持有浙江盾安精工

集团有限公司2,230万股股票（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9,000万

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周才良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吴子富，男，中国国籍，1966年10月生，工商管理硕士（MBA），高级会计师。

1995年1月至2001年2月在宁波大榭开发区财税局历任预算处副处长、处长、局长

助理、副局长；2001年2月至2001年6月任宁波大榭开发区财税局长，并兼任宁波

大榭开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宁波大榭开发区码头发展公司董事长、宁

波大榭开发区集信物流公司董事长、中信普陀大酒店董事长等职；2001年6月至

2002年4月任中信大榭开发公司总经理助理、宁波大榭开发区党工委委员；2002年

4月至2006年2月任中信大榭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宁波大榭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2006年3月起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杭州赛富特设备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2006年4月起任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盾安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总裁。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吴子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零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吴子富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史敏，女，1960年3月生，西安交通大学制冷及低温技术专业本科毕业，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曾获原机械部科技技术二等奖一次、安徽省科学技术一等奖一次。

曾任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制冷空调分所副所长；2000年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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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现任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制冷环境分所所长，全国

冷冻空调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1年12月起兼任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史敏女士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

司、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新义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史敏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为零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史敏女士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高钰，男，中国国籍，1963年11月生，本科学历。1992年3月至1997年11月任

新加坡阀门公司华东区销售代表；1997年11月至2000年3月任林德厦门叉车有限公

司无锡地区销售经理；2000年3至2004年3月任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地区销售经理；2004年3月至2004年12月任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2004年12月至2006年12月任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总

经理助理兼无锡地区销售经理；2007年1月起任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 

高钰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

司、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新义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高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零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高钰先生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汪余粮， 男， 中国国籍，1953年12月生，浙江大学工商管理专业(EMBA)毕

业，会计师职称。1973年—1995年国营湖北省麻城市阀门厂、麻城市转向器股份

有限公司，历任主办会计、财务科长、厂长助理、总经理助理；1996年至今，历

任盾安机械有限公司会计、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长，兼任盾安三尚机电有限公

司财务部长；杭州民泽食品有限公司财务部长；盾安控股集团财务本部部长、审

计部长、财务总监；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现任盾安集团董事局成员、盾

安控股集团监事会召集人、盾安精工集团副总裁职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汪余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零股，持有浙江盾安精工

集团有限公司90万股股票（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9,000万股，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汪余粮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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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挺候，男，中国国籍，1967 年 5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1989 起至 1999 年，

历任浙江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兰江铝型材联营厂技术员、设备科长、副厂长、厂长；

1999 年至 2000 年，任兰溪市中大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2000-2002 年任

浙江华能铝业有限公司技术开发部副经理、销售部副经理；2002 年至今，历任浙

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营销部副部长，副总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现任浙江

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江挺候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2,000股，持有浙江盾安精

工集团有限公司140万股股票（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9,000万

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江挺候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2、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杨炎如，男，中国国籍，1939 年 11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历任机械部北京通用机械研究所、安徽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技术员、工程师；

中国通用机械工程总公司冷冻空调工程部，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冷冻空调工程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国通用机械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1997 年

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 年 12 月至今，任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常务副理事长；2003 年至今被聘为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杨炎如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

司、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新义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杨炎如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零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杨炎如

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文宗瑜，男，1963 年 8 月生，博士学位，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客

座教授，中国著名青年经济学家；兼任全国九省市经济顾问，四家上市公司的独

立董事及多家集团公司的财务顾问。博士毕业后长期在前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工作，主要从事政策研究与管理咨询工作，现任财政部财

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其长期潜心于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具体运用的研究，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应用经济学体系建立有很大影响作用，被推崇为中国应用经

济学的杰出代表，是国资管理、资本运营、产权制度、集团财务风险控制等领域

的专家。到目前为止，已出版著作 12 部，发表文章 300 余篇，出版与发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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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已近 600 万字。其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法律法规、条例的讨论起草工作，所撰

写的大量内部报告，对某些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内经济学界与企业

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文宗瑜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

司、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新义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文宗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零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文宗瑜

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骆家駹，男，中国国籍，1964 年 10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

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北京华隆进出口公

司董事长，江苏华隆兴进出口公司董事长，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总

会计师、总裁，北京凯姆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

司总会计师、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委员会会计准

则咨询专家、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国机械工业会计学会会长。 

骆家駹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

司、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新义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骆家駹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零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骆家駹

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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